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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施政報告 

資料截止日期：100年 1月 31日               資料更新日期：100年 2月 10日  

專責人員：張玲玲 職稱：秘書 電話：27287590 E-mail：ta-a980040@mail.taipei.gov.tw 

重要施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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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計業務 

一、從嚴審查各機關申辦預算保留，以利各機關辦理決算：各機關

99年度預算及以前年度保留轉入之各項計畫，未能於年度終了

前完成，除依預算法第 72條規定就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

約責任部分，各機關原預計保留 183.36億元，嗣經各機關依收

支整理實際執行結果申請保留，刻於本處辦理審查外，對於各

機關已積極辦理，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經費尚未支用，惟已對

外承諾之施政計畫，基於政府誠信原則，須繼續辦理完成，如

重新編列預算緩不濟急且下年度預算無法調整支應，經提本府

100年 1月 20日由陳副市長主持召開之專案會議審查，決議保

留者計 52.31億元，較上年度專案保留 97.51億元減少 45.2億

元。 

二、修訂「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符實需：為有效

提升預算執行績效，經參酌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以下簡稱審計

處)及各機關之建議，檢討修正「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於 100年 1月 6日修訂函頒，並將修正後要點連同相關

書表格式及法令規定彙印成冊，於同年月 21日函送市議會與審

計處及本府各附屬單位預算機關（構）。本次修正重點包括： 

（一）修正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以掃瞄成影像檔案方式

陳報及核定之規範。（修正條文第 7點第 2項） 

（二）修正「計時與計件人員之進用，須依．．．或各基金進

用臨時人員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 10點

第 2款） 

（三）增訂併入決算（補辦預算）案件，各基金管理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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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機關於核定（轉）時應從嚴審核之規範。（修正

條文第 12點第 2項、第 14點第 2項、第 15點第 2項、

第 18點第 2項、第 27點第 2項、第 30點第 2項、第 36

點第 2項） 

（四）修正為符合「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置及應用電腦管

理要點」應報本府核定或核轉行政院主計處核定之電腦

相關計畫，俾利電腦相關計畫報府之規範更為周延。（修

正條文第 12 點第 3 項第 5 款、第 14 點第 2 款第 2 目、

第 32點第 4款） 

（五）增訂各基金辦理政府機關（構）補助經費之執行，應與

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辦法）所訂資金用途相符，

受補助機關依補助申請書（或說明書）內容定期向補助

機關提報執行進度及績效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2點第

5項） 

（六）修正年度終了盈（賸）餘超過預算部分，除填補歷年虧

損（短絀）逕列決算辦理外，其餘應依法分配繳庫，其

有特殊原因須辦理緩繳者，應詳細敘明理由，報經主管

機關核轉本府核准後，始得併入以後年度循預算程序辦

理分配之規定；另政事基金部分，亦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 13點第 2項、第 33點） 

（七）增訂各基金主管機關應將盈（賸）餘緩繳市庫之核定結

果函送審計處、財政局及本處之規範。（修正條文第 13

點第 3項） 

（八）將有關用地徵收計畫書辦理時程修正為依本府地政處之

列管期程辦理。（修正條文第 22點第 2項第 3款） 

（九）將受託代辦經費原始憑證．．．檢送委辦機關審核列帳，

修正為應將已支付且可辦理核銷之原始憑證，檢送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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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核列帳，但至遲不得超過 3 個月；另第 2 項亦配

合修正為代辦機關應將已支付且可辦理核銷之原始憑證

及有關資料檢送洽辦機關審核列帳或辦理預算保留事

宜。（修正條文第 23點第 1項及第 2項） 

（十）增訂「各主管機關對所屬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應隨時

注意督導考核，如有實際數與預算分配數間重大差異情

形，應即督促其提出改善措施，並追踨考核，考核結果

應根據審計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通知審計處。」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 40點） 

三、定期檢討年度預算執行能力，以提升施政效能：本處除按月於

市政會議提報各機關預算執行情況，促請預算執行落後之機關

及早因應積極辦理外，目前刻修訂預算執行考核之相關書表，

以利考核 99年度各機關預算執行結果，增進施政績效。 

會計業務： 

一、嚴格審核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並按月提報預算執行情形於市

政會議，以增進財務效能，另按季將重要事項考核報告予市議

會備查：為了解各機關預算執行實況及財務收支變動情形，以

提供決策參考，並增進財務效能，本處均按月審核各機關各種

會計報告，並依據各機關執行狀況月報表，據以彙編本府各機

關預算執行情形按月提報市政會議，另本府復依預算法第 96條

準用第 61條規定，按季編送本市地方總預算執行情形書面報告

予臺北市議會備查。 

二、編製總會計報告及彙編各機關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函請有關

機關參考：依據各機關各種會計報告，辦理總會計統制紀錄，

並彙編總會計報告函報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另依各機關之歲出用途別資料彙整產生歲出用途別支出報告以

電子郵件傳送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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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賡續辦理附屬單位會計制度審查工作，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

本府所屬附屬單位預算計有 32 個，惟依相關規定得僅設置 31

個會計制度，截至 100年 1月底止，已審查核定 24個附屬單位

預算機關（構）之會計制度，餘 7 個會計制度正由各該機關設

計中。 

四、擴充決算系統並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以提升主

計行政效率及作業品質：為辦理本府 99年度決算作業所需，於

99 年底前配合法令、政策之變革等，進行「臺北市地方公務決

算系統」程式維護及功能擴充，以提升本市地方總決算編造之

效能，嗣於 100年 1月 20日將上開系統之更新程式掛於本處網

站，供各機關下載辦理 99年度決算作業；另為促使本府各機關

會計作業電腦化，以提升行政效率，配合 100 年度之開始，規

劃機關上線計有 71個機關。 

統計業務 

一、辦理公務統計，充實決策資訊：積極推動各機關依據業務狀況，

適時增刪修訂統計報表，截至 100年 1月底本府公務統計方案

報表數計有 1,217表。 

 

本府各機關公務統計報表數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底 

總計 1,217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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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編市政統計週報，加強分析供各界及各機關決策參考：自 88

年 5月 11日起，將大眾關心之市政議題加以統計分析，除每週

出刊並上網發布外，另自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並

自第 496 號起改版，增加統計圖，加強數據訊息傳遞，100 年

截至 1 月底發布至第 601 號，計 601 篇週報；又為加強統計分

析，於本處網站不定期發布「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100

年截至 1月底止計發布 6篇。 

三、編印各類統計書刊，分送各界參考使用：彙整本府各機關報送

之報表及其他蒐集資料，按月編印「臺北市重要統計速報」，按

年編印「臺北市統計年報」及中、英文「臺北市統計摘要」，分

送各界參考應用，相關資料亦置於本處網站以方便各界查閱。

100年版各類統計年刊，現正積極蒐集資料，以進行籌編工作。 

臺北市各類統計書刊 

項目 統計年報 
統計摘要 

(中、英文版) 

統計速報 

(電子書) 

週期 按年 按年 按月 

表(篇)數 341表 42篇 42表 

四、建立本市重要統計指標，宣揚本府施政績效：為展現本府施政

之成果，彙編「臺北市近年來重要統計指標」，內容包括土地人

口等 15大類，116中類；另就指標中有行政區資料部分，彙編

完成「臺北市各行政區重要統計指標」，選取 63 中類，就近 2

年資料進行各行政區間施政成效比較，並擇要編製摺頁，方便

攜帶查閱；同時就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性別統計指標，

以及臺北市按性別分類之公務統計指標，整理彙編「臺北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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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統計指標」。另更新維護「臺北市重要統計指標名詞定義」，

以增進指標使用精確性。現正積極進行 100 年統計指標蒐集作

業。 

臺北市重要統計指標 

 

項  目 
近年來重要 

統計指標 

各行政區重要 

統計指標 

性別統計指標 

週期 按年 按年 按年 

形式 單行本、摺頁 單行本、摺頁 單行本 

統

計

項 

大類  12  15    11 

中類  63 116   101 

項數 559 994 1,374 

五、建立國內都市指標，俾作施政績效橫向比較：自 88 年起蒐集

22縣市相關指標資料，與本市進行評比與分析，作為本市市政

成果評估之用；並自 95 年起改編摺頁，內容包括土地人口等

15大類，現正積極進行 100年統計指標蒐集作業。 

六、建立國際都市指標，提供本府努力方向：本指標自 1999年透過

外交部及陸委會協助函送問卷及催收，彙整相關國際都市資

料；另自 2001年資料起，就單項指標各都市近 3年之數據，編

製「臺北市與國際都市指標分析」單行本。2008 年指標計 22

個城市(含本市為 23 個)、40 項指標，已分送本府一級機關首

長參用。現正進行 2009年各國際都市指標蒐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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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維護「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提升優質服務品質：為於本處全

球資訊網提供更快速之統計資料查詢服務，建置「統計資料庫

查詢系統」，涵蓋「重要統計資料庫」及「重要統計指標」，呈

現本市自 87年 1月起之土地人口等 40大項按月資料、自 57年

起之人口成長等 20類按年資料、自 79年起行政區資料及自 87

年起之按年及行政區指標，另有「物價統計資料庫」、「家庭收

支資料庫」；提供多元化查詢功能，以統計圖表呈現為主，互動

方式為輔，行政區資料並結合 GIS 地理圖資，便利市民及各界

下載或再加值使用，以達資訊共享。 

八、審核本府各機關統計調查實施計畫，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100

年本府各機關擬辦理之統計調查計有「臺北市消費者物價調

查」、「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臺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

查」、「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臺北內湖科技園區、南港

軟體工業園區暨大彎南段工業園區廠商調查」、「臺北市生技產

業調查」、「臺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及「臺北市文化

指標調查」等 8 項，已陳報行政院主計處列入「各機關辦理統

計調查一覽表」公告。 

九、辦理本市民間經濟活動調查，提供各界使用：按期辦理本市家

庭收支及物價等民間經濟活動調查，並編製調查報告，供相關

機關制定社會福利政策或為觀測物價水準、調節物資供應及衡

量購買力之用。 

十、繼續協助中央政府辦理各項調查，建立良好互動模式：按期協

助中央各部會辦理包括受僱員工動向調查、人力運用調查、營

造業經濟概況調查等 11種調查，本月份已進行辦理者共計 3項

調查，詳如下表： 

 

https://cert.dgbas.gov.tw/ssl/data/43/43mos/brief/C0410097.htm�
https://cert.dgbas.gov.tw/ssl/data/43/43mos/brief/C04100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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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1月本處協助中央政府辦理調查一覽表 

調查辦理週期 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按月 
人力資源調查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行政院主計處 

10年 人口及住宅普查 行政院主計處 

十一、配合行政院主計處辦理 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供施政參用：

人口及住宅普查係每 10年辦理 1次之基本國勢調查，本普查由

行政院主計處主辦，各縣市政府負責轄區內之普查相關業務。

為順利推動普查業務，本市依規定由主計處及民政局共同負責

普查業務之規劃、推動及人員訓練，並於 99 年 9 月 1 日及 21

日分別成立臺北市人口及住宅普查處與各行政區人口及住宅普

查所，而實地訪查作業於 99年 12月 26日全面展開，至 100年

1月 22日完成，各項普查表件經審核後，預定於 100年 2月 22

日前寄送行政院主計處彙辦。 

未來施政重點 

一、精進預算編製作業，以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二、賡續審查附屬單位會計制度，發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 

三、賡續辦理本府督導各機關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之幕僚作業，以強化內控

機制，健全財務秩序。 

四、繼續建立本市及國內外都市統計指標，以提供本市努力方向。 

五、彙編各類統計報告，並加強職務上應用之統計分析工作，以發揮統計

支援決策功能。 

六、配合中央辦理 9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有關臺北市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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